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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 
接受绿色低碳服务企业名单的通知 

 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碳达

峰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积极稳妥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

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，我厅计划委托专业机构为省内制

造业企业提供绿色低碳服务。现面向全省征集有需求的企业名

单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服务目标 

    通过专业的绿色低碳诊断、技术改造指导、碳管理培训及能

效（水效）对标等服务，帮助企业识别节能降碳潜力，优化生产

流程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，降低碳排放强度，进而推动工业绿色

高质量发展。 

    二、服务内容 

    （一）绿色低碳诊断。对企业能源利用、生产工艺、碳排放

现状进行全面评估，提出改进建议。 

    （二）技术改造指导。根据诊断结果，提供节能降碳技术改

造方案及实施路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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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碳管理培训。开展碳达峰、碳中和政策解读及碳管理

实务培训，提升企业碳管理能力。 

    （四）能效（水效）对标。组织企业开展行业能效（水效）

对标，分析差距，提出提升措施，推动企业达到行业先进水平。 

    （五）资源对接。协助企业对接绿色金融、技术供应商等资

源，推动项目落地。 

    三、征集对象及条件 

    （一）征集对象。广东省内注册的制造业企业，重点面向钢

铁、有色金属、石化、化工、建材（水泥、陶瓷、玻璃）、造纸、

纺织印染等行业的重点用能单位或重点控排企业。 

    （二）申报条件： 

    1. 企业生产经营正常，近三年无重大安全、环保事故； 

    2. 企业综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/年以上，或二氧化碳排放

10000 吨/年以上； 

    3. 有较强的绿色低碳转型意愿，愿意接受专家服务工作； 

    4. 优先支持纳入广东省“绿色工厂”“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”

培育名单的企业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积极组织发动。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高度重视，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行业需求，广泛宣传动员，组

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 

（二）严格审核推荐。请各单位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

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前将推荐企业名单及企业申报表（见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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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至我厅（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。 

（三）加强服务保障。入选企业需配合专业机构开展现场调

研、数据采集、能效（水效）对标等工作，确保服务顺利实施。 

    五、其他事项 

    我厅将根据申报情况，遴选确定服务企业名单，并委托专业

机构开展服务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绿色低碳服务企业推荐名单 

          2. 广东省绿色低碳服务企业申报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26 日 

    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仨珂，电话：83135807） 



附件 1

绿色低碳服务企业推荐名单

序号 企业名称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所属行业

2025 年综合能耗

（吨标准煤）

2025 年二氧化碳

排放量（吨）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

附件 2

广东省绿色低碳服务企业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：

所属行业：

填报日期：

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单位性质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 传真（含区号）

注册时间 注册资产（万元）

总资产（万元） 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
职工人数 资产负债率

二、单位生产经营及能耗情况

综合能耗（吨标准煤）

二氧化碳排放量（吨）

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安全、

环保事故
□是 □否

是否纳入广东省“绿色工厂”

“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”

培育名单

□绿色工厂 □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认定年份： 年



三、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及服务配合情况

是否愿意配合开展

绿色低碳服务工作
□是 □否

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主要目标及工作基础描述：

对绿色低碳服务的具体需求：

（如绿色低碳诊断、技术改造指导、碳管理培训、能效<水效>对标、资

源对接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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